
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

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

各位董事： 

    作为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严格按照《公司

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

导意见》等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、《独立董

事年报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忠实、勤勉、尽责地履行独董职责，

全面关注公司利益，主动了解公司经营情况，积极推动公司健康发展，

确保充足的时间出席 2011 年召开的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等，充分发挥

自身的专业优势和独立作用，对公司董事会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

立客观的意见，切实维护了公司和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    现将我们在 2011 年度的工作情况报告如下： 

    一、2011 年参加会议情况 

独立董事姓名 应参加董事会次数 亲自出席次 委托出席次 缺席出席

徐秉金 3 3 0 0

何黎明 3 3 0 0

谢志华 3 3 0 0

    2011 年，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共召开会议三次，我们均按时出席

会议，未有无故缺席的情况发生。 

二、会议表决情况 

2011 年，我们对三次董事会的全部议案进行了认真的审议，并

投出赞成票，没有反对和弃权的情况。 

三、2011 年度发表的独立意见情况 

1、2011 年 10 月 25 日，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，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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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董事就“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”发表了独立意见。本次公司高

级管理人员的提名、审议、聘任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。经审查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简历等材料，未发现有

《公司法》第 147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，亦

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，其任职

资格均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，其教育背景、任职经

历、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均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。我们同意

聘任丁宏祥先生为公司总经理，聘任伍刚先生、孙勇先生、贾屹先生、

夏闻迪先生、许全有先生、方竹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，聘任鲁德恒先

生为财务总监。 

独立董事就“关于由董事伍刚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议案”

发表了独立意见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

则》规定，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，上市公司应当及时指定一名董事或

者高级管理人员代行董事会秘书的职责，同时尽快确定董事会秘书的

人选。公司指定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人员之前，由公司法定代表人

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。董事会秘书空缺时间超过三个月的，公司法定

代表人应当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，直至公司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。我

们同意在公司聘任的董事会秘书就职前，董事会指定董事伍刚先生代

行董事会秘书的职责。 

2、2011 年 12 月 15 日，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，独

立董事对“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《股权托

管协议》”发表独立意见。本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、公司董事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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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召开程序、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法定程序，关联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回避

了表决。公司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充分论证，为董事会提供了可

靠、充分的决策依据。我们在事前对本关联交易事项的情况进行了全

面、客观的了解。我们认为：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公司管

理所持的北京国机丰盛汽车有限公司股权的行为，是有效避免与公司

可能产生的同业竞争的需要，对公司今后生产经营活动亦将带来积极

影响。公司本次交易是公开、公平、合理的，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

东的利益。同意本关联交易事项。 

独立董事对“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进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及关联

方天津空港国际汽车园发展有限公司向天津滨海盛世国际汽车园投

资发展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”发表独立意见。本关联交易事项的审

议程序、公司董事会的召开程序、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法定程序，关联董事

就本次关联交易回避了表决。公司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充分论

证，为董事会提供了可靠、充分的决策依据。我们在事前对本关联交

易事项的情况进行了全面、客观的了解。我们认为：本次关联交易符

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

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表决程序合法。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、合理，

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、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同

意本关联交易事项。 

    以上是我们 2011 年度的任职情况汇报。作为公司新一届独立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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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，我们保证：在任职期间，将遵守法律法规、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

章、规定、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，接受上海证券

交易所的监管，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，作出独立判断，

不受公司主要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

个人的影响，切实保护中小股东利益。 

特此报告。 

 

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： 

徐秉金 

   何黎明 

   谢志华 

 
 
 
 
 

  二○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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